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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河生物”）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481号）后，高度重视，对

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2021 年 4月 27日，你公司与天地合明、控股股东银河集团签订《债权债

务抵偿协议》，解决了银河集团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44,546.09 万

元。请结合前次抵偿债务评估报告及后续债务偿还情况等，说明采用债权债务抵

偿而非现金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天地合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合明”）于 2021 年 1月 25 

日与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兴融资”）等签署了《债权转让协

议》，约定天地合明受让润兴融资对银河生物享有的 451,641,980 元的债权，作

为对价，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受让天地合明控股子公司的房产。2021 年 4月 25 

日，润兴融资向公司发出《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函》，通知公司其持有的公司债

权已转让给天地合明，天地合明为公司的合法债权人。2021 年 4月 27日，经天地

合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银河生物三方签署

《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约定天地合明对银河生物债权中的 44546.09 万元消灭；

银河集团对银河生物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所形成的 44546.09 万元债务消灭。截至

2021 年 6 月，《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房产交割手续已全部完成。具体详见公司

披露的《<债权债务抵偿协议>及债务重组公告》、《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债权债务抵偿协议》

法律意见书和专项核查意见的公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伙）关于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债权债务抵偿协议》以债务

转移方式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核查意见》、《关于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以债务转移方式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之专项法律意见》(公告编号：2021-

046、2021-047、2021-064、2021-069） 。 

本次债权债务抵偿中银河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是因违规担保导致的李昱、

李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江西法院于 2021 年 2月 2日拍卖公司持有的江西变压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8%的股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海星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 2901.073 万元竞得并完成支付而形成。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北海星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竞买

子公司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 90.08%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2021-022）。因原实控人的违规担保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公司成为失信被执行

人，涉及的违规担保金额较多，公司多个银行账户和资产被查封冻结，若使用现

金补偿存在无法有效解决银河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的风险，只有通过债权债务

抵偿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本次交易标的分别为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对应的科目为其他应收款和应付账

款等，属于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本次交易是以货币性资产抵偿货币性负

债，不仅有效解决银河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而且能够帮助公司缓解运营资金

的压力，未损害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2、你公司拟转让供应商对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变、柳特变合计2,900万元

应收账款对应的供应商名称、发生时点、具体会计科目、金额、账龄、采购内容

等，并说明供应商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会计师核查相关合同，并对相关交易的真实性、金额的准

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拟转让公司债务对应的供应商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供应商全称 会计科目 账龄 
债权转让

金额 
交易内容 采购商品 

2021年 

交易时间 

（收货时间） 

2021年 

入库金额 

无锡***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一年以内 1,000 原材料采购 硅钢片 2-12月 1,342.42 



江苏***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一年以内 500 原材料采购 
导电排、

出线铜排 
1-12月 825.32 

云南***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一年以内 500 原材料采购 变压器油 1-12月 1,422.20 

上海***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一年以内 500 原材料采购 硅钢 4-12月 2,854.39 

柳州市***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一年以内 400 原材料采购 钢材 6-12月 704.04 

合计     2,900.00       7,148.38 

其中： 

①无锡***有限公司与公司于2012年开始合作，公司2021年向其采购硅钢片

893吨左右，是公司原材料硅钢片的主要供应商； 

②江苏***有限公司与公司于2012年开始合作，是公司导电排的主要供应商； 

③云南***有限公司与公司于2012年开始合作，公司2021年向其采购2136吨变

压器油，是公司变压器油主要供应商； 

④上海***有限公司与公司于2021年开始合作，是公司原材料硅钢的主要供应

商之一，2021年硅钢采购入库量为1567吨； 

⑤柳州市***有限公司与公司于2021年开始合作，是公司原材料钢材的主要供

应商之一，2021年钢材采购入库量为1116吨。 

上述5家供应商是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并与公司保持长期合作，货款结

算方式按月滚动结算，相关交易真实性、金额准确。 

经询问上述供应商并通过天眼查核查工商信息，上述供应商与我公司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意见： 

审计机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江变、柳特变与各供应商交易执行的主要核查程

序为： 

（1）获取并检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变、柳特变与相关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入

库单、验收单、购货发票、付款单据、采购货物的领用出库单、记账凭证、应付

账款明细账等支持性资料，核查公司采购时点、记录会计科目、金额、账龄、采

购内容是否准确。 

（2）通过询问公司相关人员及爱企查查询工商信息，核查相关供应商与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审计机构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变、柳特变与相关供



应商的交易是真实的、金额准确，相关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请你公司说明本次签署的《债权债务抵偿协议》是否已征得供应商的事前

认可，是否存在尚未解决的争议事项，请提供证明文件。 

【回复】  

在《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签署日 2021 年 12月 25 日之前，公司已经取得相应

的供应商债权转让通知函，明确中房置信（杭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房置信”）取得对公司的合法债权，分别为： 

（1）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收到无锡***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将公司

欠其货款中的 1000万债权转让予中房置信； 

（2）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将

公司欠其货款中的 500万债权转让予中房置信； 

（3）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柳州市***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将公

司欠其货款中的 400 万债权转让予中房置信； 

（4）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收到云南***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将公司

欠其货款中的 500万债权转让予中房置信； 

（5）2021 年 12 月 14 日收到江苏***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将公司

欠其货款中的 500万债权转让予中房置信。 

因此在签署《债权债务抵偿协议》之前中房置信已成为公司的合法债权人，

对公司享有 2900 万的债权，不存在尚未解决的争议事项。 

4、结合《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的具体条款，说明你公司将约定债务转出后，

是否已将其对应相关义务、责任完全置出，若中房置信未能按约定向供应商支付

相关款项，你公司是否存在需向供应商进行补偿、赔偿的风险。 

【回复】  

《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第三条债权债务的冲抵中约定同意中房置信对公司享

有的【2900】万元债权和天地合明对公司享有的【1.073】万元债权冲抵银河集团

对公司负有的【2901.073】万元债务，冲抵后中房置信对公司享有的【2900】万

元债权和天地合明对公司享有的【1.073】万元债权消灭。因此根据条款的约定在

公司对中房置信的债务【2900】万元及对天地合明的债务【1.073】万元与对银河



集团的债权【2901.073】万元冲抵后，公司对中房置信的债务已完全置出。经公

司核查，若中房置信未能按约定向供应商支付相关款项，不存在公司需向供应商

进行补偿、赔偿的风险。 

5、请说明本次债权债务抵偿的具体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定义，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

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根据《债权转让通知函》、《债权债务抵偿协议》协议约定：中房置信享有

对公司2,900.00万元的债权以及天地合明对公司的1.073万元债权冲抵银河集团因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对公司形成的2,901.073 万元债务，从而银河集团对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形成的2,901.073万元债务消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

债务重组》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受让包括现金在内的单项或

多项金融资产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根据相关协议及会计准则要求公司进行的会计处理为:应付

账款减少2,901.073万元；坏账准备冲回2,901.073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冲回

2,901.073万元；利润分配增加2901.073万元。 

综上所述，此次协议的签署解决我公司运营资金压力，同时也解决银河集团

资金占用问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暂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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